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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聘律师事务所需提交材料清单

请参聘律所按以下顺序整理并提供材料：
(一)律所基本情况，包含但不限于律所荣誉证明、律所执业规模等。
1． 律所荣誉证明：需提供省级以上的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扫描件；
2． 律所执业规模：需提供最新司法行政部门备案的执业律师人数截图或证明文件。
（二）律所业绩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． 县（市、区）委/政府级别以上的法律顾问：需提供近3年服务期内的法律顾问合同或相关证明文件，同一单位不重复计算；
2． 区县级别以上的自然资源局的法律顾问：需提供近3年服务期内的法律顾问合同或相关证明文件，同一单位不重复计算；
3． 土地征收类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代理案件：须作为政府一方的案件代理人；需提供的加盖司法机关/行政机关印章的法律文书或委托书等证明文件；同一案件涉及多个程序不重复计算；
4． 土地征收非诉类专项服务：需提供专项服务合同等证明文件；
5． 区县级以上的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培训：需提供近3年培训现场的照片（要求能够显示培训主题）或培训邀请函等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服务团队的基本情况及团队成员简历，包括但不限于团队结构、人员执业经验、主办律师执业证明等。
（四）服务方案，根据本方案中的法律顾问职责以及参聘条件要求，提出相应的服务方案、团队配置和工作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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